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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委会和业主大会的房屋安全责任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宋安成

2020 年 12 月 28 日应急管理部第 39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以下简称 《规定》）， 自

2021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 《规定》 填补了我国消防法律体系的

一处空白———居民住宅建筑消防管理中的责任基础问题。

《规定》 第四条提出： “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 使用人是高

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主体， 对高层民用建筑的消防安全负

责。” 这是明确高层建筑的责任主体的基本条款。

《规定》 还明确了业主、 使用人的消防安全责任， 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 有些消防安全责任是需要业主、 使用人个人承担的，

比如说 《规定》 第七条第 （四） 项 “确保疏散通道、 安全出口、

消防车通道畅通”。

但是对住宅小区而言， 更多的消防责任承担主体往往不是某

一个业主， 比如说第七条规定的： “（三） 组织开展防火巡查、

检查， 及时消除火灾隐患…… （五） 对建筑消防设施、 器材定期

进行检验、 维修， 确保完好有效”， 这些责任的承担主体应当是

全体业主或某一栋的部分业主。

当然， 全体业主或部分业主可能并不是直接履行上述法定义

务， 而是通过聘请物业服务企业来完成上述具体工作， 作为法律

上的责任主体的代表人， 业委会和全体业主在消防安全乃至房屋

安全方面应当履行怎么样的职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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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规定并不明确

从 《规定》 的具体条款来看，

并未直接规定业主委员会或者作为

全体业主组成的业主大会的职责，

而是在 《规定》 的第七条规定了高

层公共建筑的业主单位、 使用单位

应当履行的消防安全职责， 在第九

条规定了高层住宅建筑的业主、 使

用人应当履行的消防安全义务。

《规定》 未直接列举业委会的

职责与义务， 并不能说是立法上存

在重大不足， 因为从全国范围来

看， 小区业委会成立的比例并不

高， 还有很多小区尚未成立业委

会。

另外， 《规定》 已经界定了业

主的职责与义务， 至于业主内部如

何承担， 应当按照 《民法典》 物权

篇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相关规定来

界定业主、 部分业主或者全体业主

最终的职责与义务， 而不需要在

《规定》 中给出明确的答案。

主要职责与义务

根据 《规定》 的相关条款， 笔

者认为下面这些义务和责任应当由

业委会、 业主大会来承担。

就业委会和业主大会的职责而

言， 根据 《规定》 第七条， 笔者认

为应当作好以下工作：

督促业主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建立和落实消防安全管理制度；

代表业主明确消防安全管理机

构或者消防安全管理人员；

督促和物业服务人组织开展防

火巡查、 检查， 及时消除火灾隐

患；

检查并确保疏散通道、 安全出

口、 消防车通道畅通；

要求物业服务人或其他维保单

位对建筑消防设施、 器材定期进行

检验、 维修， 确保完好有效；

严格按照 《物业服务合同约

定》 监督服务单位组织消防宣传教

育培训， 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

案， 定期组织消防演练；

督促物业服务人按照规定建立

专职消防队、 志愿消防队 （微型消

防站） 等消防组织；

督促业主、 物业服务企业法

律、 法规规定的其他消防安全职

责。

就业委会、 业主大会的义务而

言， 应当依法履行， 并且要督促业

主和使用人履行消防安全义务， 切

实承担起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的

义务：

制定并要求业主、 使用人遵守

住宅小区防火安全公约和管理规约

约定的消防安全事项；

要求业主、 使用人按照不动产

权属证书载明的用途使用建筑；

监督物业服务人或其他服务主

体做好消防安全工作；

依法召开业主大会， 按照法律

规定承担消防服务费用以及建筑消

防设施维修、 更新和改造的相关费

用；

督促物业服务人维护消防安

全， 保护消防设施， 预防火灾， 报

告火警， 成年人参加有组织的灭火

工作；

要求业主履行法律、 法规规定

的其他消防安全义务。

尚未成立怎么办

那么， 如果小区未成立业主大

会或者选举成立业委会的情况下，

业主大会、 业委会的职责与义务又

该如何履行呢？

这里需要提醒的是， 即使未成

立业主大会， 从法律上也不能减免

业主对消防设施设备的维修责任，

比如说消防设备需要更换， 仍然应

当由全体业主来承担相关费用， 无

非是谁来具体操作费用承担的流程

问题， 结合现行的相关规定， 笔者

认为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式来操

作：

一是由居委会代行业委会的职

责， 这在住建部 《业主大会和业主

委员会指导规则》 中有明确规定，

不再赘述；

二是由物业服务企业组织业主

来召开业主大会， 推进和落实相关

维修事项， 因为法律上并不禁止物

业服务企业组织业主对小区公共事

务进行表决；

三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来启动相

关流程， 比如说有些地方有维修资

金紧急使用的流程， 政府相关部门

根据小区安全的需要可以及时启动

维修。 至于督促业主义务的履行，

物业服务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也可

以进行操作。

其实， 消防安全责任主体的界

定问题， 是房屋安全责任界定的缩

影， 目前随着现有房屋建造年限的

增长， 设施设备的老化日益严重，

如何界定业主大会、 业委会在房屋

安全管理方面的责任， 笔者在消防

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引申。

房屋安全责任

202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上

海市房屋使用安全管理办法》 （以

下简称 《办法》） 对业主、 业委会、

业主大会、 物业服务企业的房屋安

全职责有所规定， 笔者在此基础

上， 对房屋安全中的业主大会、 业

主委员会的职责与义务展开说明：

根据 《办法》 第十三条 （业主

大会和业主委员会责任） 的规定：

业主大会依法通过管理规约等形

式， 对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房屋使用

安全事项予以明确。 业主委员会应

当依法履行下列房屋使用安全责

任：

（一） 督促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人、 房屋使用人履行本办法规定的

相关义务；

（二） 监督物业服务企业履行

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责任；

（三） 按照相关规定和约定，

筹集、 安排资金用于房屋共用部分

的安全检查、 检测鉴定、 维修养护

和更新改造等；

（四） 配合有关部门 、 镇

（乡） 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开

展的房屋使用安全监督管理工作；

（五） 法律、 法规、 规章规定

的其他房屋使用安全责任。 业主大

会决定实施自行管理的， 应当在自

行管理事项中明确自行管理执行机

构的房屋使用安全管理责任。

这里需要重点讨论的是 《办

法》 第十三条第二款 （三 ） 的规

定： “按照相关规定和约定， 筹

集、 安排资金用于房屋共用部分的

安全检查、 检测鉴定、 维修养护和

更新改造等”。

2021 年 3 月， 本市某小区一

栋高楼的外立面突然脱落， 一名路

过女子被砸中不幸身亡， 事件发生

后， 整个小区的外立面仍然未进行

全面的维修工作， 根本原因是费用

太高， 业主不愿意承担， 业委会的

履职也成为一纸空文。

房屋安全涉及业主众多， 往往

不是一般的安全问题， 而是一个公

共安全问题， 如何让业委会、 业主

大会真正履职， 在此笔者提出自己

一些个人观点：

首先是加强安全监管。

对于公共安全， 政府的管理责

任不可推卸， 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对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采取治理措施

的情况进行动态跟踪。

对于未采取有效治理措施的，

应当督促治理， 设立警示标识、 划

定警示区域， 并对相关信息进行公

示。

其次是强化主体责任。

按照“谁的房屋谁负责” 这一

基本要求， 明确业主和使用人的法

定责任， 如未及时履行相关责任

的， 应当依法承担行政处罚或其他

责任。

比如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未按

照要求对房屋进行安全检查的， 可以

房屋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逾期不

改正的， 可进行罚款。

此外， 应当进行维修而未进行维

修的， 亦应当进行严厉的行政处罚。

再次是建立紧急维修制度。

房屋使用安全责任人应当按照规

定对房屋进行日常维护、 安全隐患处

理、 采取治理措施， 涉及房屋共用部

分的维修、 更新和改造等费用， 依法

在专项维修资金中列支。

对于涉及房屋安全的维修问题，

业主委员会未及时启动的， 政府应当

依法启动紧急维修， 而无需再召开业

主大会表决。

在这个过程中， 政府部门必须敢

于承担责任， 而不能在业主不同意见

面前无所作为。

最后是落实“代执行” 制度。

“代执行” 制度是指行政强制执

行机关或第三人代替履行行政行为所

确立的可代替作为义务， 并向义务人

征收必要费用的强制执行措施， 比如

拆除违法建筑时， 人民法院可先请人

代为拆除， 再由义务人支付费用。

由于房屋安全涉及公共利益， 作

为政府机关可以通过行政行为确定房

屋安全责任人的义务， 如果安全义务

责任人不履行， 则由政府启动“代执

行”， 以保证公共之安全。

目前， “代执行” 在拆除违法建

筑中使用较多， 但是对涉及房屋安全

维修时鲜有使用， 这一制度不管是从

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看， 还是从现实

需求看， 均有较大可行性。

比如房屋外墙脱落引发的安全风

险， 在业主、 业委会不依法进行维修

时， 政府完全可以启动“代执行” 这

一法律强制执行措施， 以保证公共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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